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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未能如期撰寫商業
計劃書及遞交移民申請

2019年初，陳先生委託A公司辦理英

國企業家移民簽證，服務費7萬5千港元，

陳先生並且須支付3萬英鎊予A公司之英國

律師，作為律師費及撰寫商業計劃書的費

用，簽約當日先支付一半費用。A公司原定

於3月1日向英國駐香港領事館遞交陳先生

的申請文件。可是，陳先生於2月中收到A公

司的通知，尚未完成商業計劃書要求延期，

陳先生當時相信律師需要多些時間準備，

故此沒有反對。

不久後，陳先生從網上得悉英國移民

政策將於3月29日更改，此舉會直接影響其

申請資格，他立刻追問商業計劃書的撰寫進

度，直至3月11日A公司仍然無法確實答覆。

陳先生為趕及於更改政策前遞交申請，在

諮詢已移民英國的朋友的意見後，決定先取

消A公司的申請，再聘請朋友介紹的英國律

師替他重新辦理。陳先生向本會表示已成功

獲發簽證，但認為A公司不負責任，未有履

行服務承諾，差點打亂他的移民計劃，要求

討回3萬多元服務費及7千英鎊律師費。

跟進
A公司指3月13日收到陳先生的電

郵，要求正式取消英國企業家移民的申請，

及要求英國律師取消其網上登記，A公司

亦就此協助跟進取消手續。A公司重申合

約訂明如申請人因個人或家庭原因，單方

面解除代理關係或中途退出申請，所付諮

詢服務費及律師費不予退還。本會轉達A公

司的回覆後，陳先生未有聯絡本會要求再

作跟進。

個案二：申請技術移民 
遲遲未獲發工作證 

張女士有意移民美國，2017年11月於

B移民顧問公司進行諮詢，公司建議她考

慮以低技術僱主擔保方式申請，費用為2萬

8千美元，並會替她在當地物色一份全職

工作。B公司職員口頭表示約6個月可取得

勞工部發出的工作證，其後進入第二期辦

理I-140移民申請，最後便是排期面見移民

官。職員指大概於當地工作一年便可取得

綠卡，張女士認為時間合理，對公司介紹

的農場工作亦覺滿意，遂落實申請並支付

第一期2萬美元的費用。

張女士按指示提交申請文件後，苦

候大半年沒有任何消息，三番四次追問

下，B公司職員才冷淡表示農場最近換了

新僱主，後來又聲稱農場因經營不善正接

移民風氣再度熾熱，除了港人一向

熱衷的澳洲、加拿大及歐美等地的國家

外，近年一些東南亞國家亦成為受歡迎的

地點。辦理移民手續並不簡單，不少消費者

會考慮委託移民顧問公司協助申請，有關公

司多會提供移民問題諮詢、整理及遞交申請

文件、安排律師及排期面試等一條龍服務。然

而，本會接到消費者投訴此類公司的服務質素

未如理想，白白浪費了時間及金錢，現藉本文提

醒消費者要留意的地方。

慎防服務不對辦浪費時
間金錢移民顧問良莠

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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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實錄

受調查，暫時擱置工作證審批。張女士要

求退款不果，於是聯絡本會。她投訴與B

公司簽約已屆一年，申請毫無進展亦沒有

其他協助，完全不知道何時才能到美國工

作，她不想無了期等候，要求按合約退回

部分費用。

跟進
經過本會調停，雙方取得共識，張女

士接納退回1萬美元之方案及同意終止於

B公司的移民申請程序，個案得以和解。

個案三：資料不足  申請被拒
李先生早前委託C公司代辦加拿大投

資移民，職員介紹服務時口頭提及「不成

功不收費」，加上正值服務推出優惠價，李

先生即時簽約及繳付顧問費折合7萬8千港

元。李先生提交文件後，C公司職員數次建

議他多付6千美元聘請當地律師，以免面

試時被移民官刁難，但李先生認為不太需

要，加上費用不便宜而婉拒。

2019年3月，李先生獲安排會見移民

官，抽查資料時，對方要求他出示某年度的

會計及核數紀錄，李先生解釋部分入息以

現金收取，未能出示相關收入紀錄。李先

生後來收到加拿大發出的拒簽通知書，他

隨即通知C公司，要求按合約條款退回顧

問費。李先生指與C公司交涉期間，職員表

示由於他沒有採納建議聘請律師而導致申

請失敗，不會退款，李先生不同意此說法，

認為簽約時沒有要求必須聘請律師，故此

向本會作出投訴。

跟進
C公司否認申請失敗是基於沒有聘請

律師，職員整理李先生的文件時曾提醒部

分入息資料或有不足，但李先生沒有就此

再作補充。C公司重申是按經驗向申請人

給予建議，申請人如聘請當地律師，律師

會安排模擬面試問題及綵排，亦會陪同進

行面試，惜李先生堅決不聘請。

C公司強調已履行服務，協助李先生

進入面見移民官的最後階段，然而，移民申

請成功與否之決定權不在C公司。根據合

約條款，退款範圍不包括因申請人未能按

照要求提供所需文件，或申請人被質疑實

際情況不符申報資料等等。李先生得悉調

停不成功後，未有要求再作跟進，但認為C

公司審核申請人資料時應更為謹慎，如發

現資料有問題不應輕率遞交，並應立刻嚴

正提醒申請人考慮是否繼續申請。

總結
選用移民顧問公司一方面為了減省

搜集資料的時間及辦理申請的繁複程序，

另一方面是信賴此類公司的專業及經驗，

期望藉此提高申請成功的機會，惜個案中

的消費者未能如願。首兩宗個案反映了每

一項申請程序的時間掌握均屬關鍵，不論

是撰寫商業計劃書或是辦理工作證，兩間

移民顧問公司皆未能按時辦妥，甚至不能

落實辦妥日期，消費者只能苦候消息，嚴重

影響申請進度，亦對消費者不公平。移民

顧問公司應考慮增加服務透明度，針對一

些關鍵的申請程序，應於合約訂明承諾的

辦妥日期及未能如期辦妥相關手續的處理

方法。同時，公司應與當地的合作伙伴例

如律師或工作機構積極跟進，不應單憑不

能控制的第三方因素而推卻責任，致使消

費者無了期等候。�

注意事項

●	諮詢有移民經驗的人士：於新地方開展生活不容易，不論是生活社交、家庭、

學業或工作皆面對挑戰，計劃移民必須深思熟慮，事前做足資料搜集。較穩妥

是向已移民當地的親友取經，從中瞭解當地的生活概況，諮詢可供申請的移

民類別及具體手續，再衡量是否委託移民顧問公司代辦申請，比較服務收費

及口碑。

●	清楚瞭解申請資格及所需資料：申請人一般要準備例如財務紀錄、學歷證明

及體檢報告等文件，清楚瞭解提交資料的時限，以備移民顧問公司有充足時

間整理及檢查有否缺漏。部分國家設有特定的移民條件，例如達至指定的英

語考試水平，申請人必須於訂明的時間內達標，否則不符合申請資格。不少合

約訂明如申請人提供資料不足或不符合要求而影響申請，一般不屬於退款範

圍，故此按時提供所需資料乃申請人的責任。

●	留意合約退款細則：雖然不少移民服務合約訂有退款政策，但退款受條款約

束，消費者未必容易單憑閱讀條款明白箇中細節，故此，簽約時應主動要求公

司清楚講解退款於哪種情況下適用。

●	定期查詢進度及留意移民政策：辦理移民申請需時，過程中有可能出現變數，

故此應定期於官方網站查看申請要求和程序是否有所改變。另外，亦需與移

民顧問公司查詢申請進度，保持緊密溝通。一旦移民政策改變，應盡快與移民

顧問公司瞭解會否帶來影響，如對移民政策有疑問，亦可向各國駐港領事館

或透過官方網站查詢。


